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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水幕系统不能直接用来扑救火灾，起防火分隔作用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一、湿式系统简介

二、湿式系统控制要求

三、湿式系统控制实现

四、消防泵的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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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湿式系统控制要求

1、压力开关启泵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11. 0. 1条

规定:“湿式系统、干式系统的喷头动作后，应

由压力开关直接连锁自动启动供水泵”。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10. 2. 1 系

统应设独立的供水泵，并应按一运一备或二运

一备比例设置备用泵。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电气元件

消防压力开关：

压力开关是一种

靠水压或气压驱动的

电气开关，通常与水

力警铃一起安装使用。

压力开关利用水力闭

合弱电路实现报警。



2、消防控制室启泵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2013)4.2.条中规定：“联动控制方式，湿式报警阀压力

开关的动作信号作为触发信号，直接控制启动喷淋消防
泵，不受消防联动控制器处于自动或手动状态影
响；” ；手动控制方式，将喷淋消防泵控制箱（柜）

的启动、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
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
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停止；”。

（2）《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25506-2010) 

5.4.3条中的规定：”消防控制室应能手动和自动控制喷
淋泵启、停，并显示其动作反馈信号。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二、湿式系统控制要求



3、消防水泵房启泵

为了便于水泵房

的现场控制和日常检
查维护，喷淋泵的喷
淋泵控制柜也应能够
控制水泵的启、停。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二、湿式系统控制要求



4、信号的反馈

（1）《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25506-

2010)4.2.4条中的规定：“应能显示喷淋泵的启、停状

态和故障状态，并显示水流指示器、信号阀、报警阀、
压力开关等设备的正常工作状态和动作状态、消防水
箱（池）最低水位信息和管网最低压力报警信息；”。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

2013)4.2.条中规定水流指示器、信号阀、压力开关、喷

淋消防泵的启动和停止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
控制器。

（3）水泵房应有相应的信号显示。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二、湿式系统控制要求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电气元件

水流指示器

安装在配水干管或配

水管始端。其作用在于当

失火时喷头开启喷水或者

管道发生泄漏时，显示喷

头喷水的区域和楼层，起

辅助电动报警作用。

位置2

位置1

水流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主要组件

信号阀：

信号阀上必须带

有全开及全关的阀位

无源触点，供中控室

监控阀门开度状态及

位置之用。



三、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电气控制

湿式喷水灭火系统管道内始终充满压力
水。当火灾发生时，高温火焰或高温气流使
闭式喷头的玻璃球炸裂或易熔元件熔化而自
动喷水灭火。

管网中的水从静止的状态变为流动的状
态，安装在主管道各分支处对应的水流指示
器触点闭合，发出报警的信号。

根据压力开关信号，消防控制电路能自
动启动消防水泵向管网加压供水，达到持续
自动喷水灭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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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设计规范》 11. 0. 1条
的条文解释:“采用消

防水箱为系统管道稳
压的，应由报警阀组
的压力开关信号联动
供水泵；采用气压给
水设备时，应由报警
阀组或稳压泵的压力
开关信号联动供水
泵”。



四、消防泵的巡检

消防给水设备的特点是：平时不用，甚
至长期不用，一旦使用必须要发挥作用。目
前，由于消防设备长期不用造成的水泵锈蚀、
锈死现象十分普遍(有的地区达到70%，甚至
80%),单纯的靠人工办法来实现对消防水泵的
检测已被多次事实证明根本无法保证消防水
泵的可靠运行。

在日常维护工作中，由于消防水泵其功
率较大，借助人工办法转动难度很大。



《固定消防给水设备》（GB27898-2011）



工频巡检

①由于消防泵功率较大，机械冲击将会导
致水泵的使用寿命减少；

②设备耗电量大，机器运行费用高；

③电磁阀本身质量和使用寿命的原因，使
主干管上的电磁阀的设置成为消防供水
的一个隐患；

④对于大功率的消防泵，启动电流是工作
电流的3～5倍，其对电网冲击很大。





变频自动巡检

①具有消防泵维护功能，防止锈死；

②低频启动水泵，对水泵无机械损害，水
泵在低转速下运行；

③出水压头较小，仅3～5米，不对管网增
压；

④自动巡检，无需手动操作，避免人为误
操作

⑤通过测量低频转速下出水的压力流量即
可判断消防泵在额定转速下是否满足原
设计压力流；

⑥除需主管路预留试水管路接口外，不需
对消防给水管网作其他的改动；

⑦启动电流低，对电网无冲击，能耗小（
节水节电，耗电仅为工频运行的2%）；







其他系统控制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干式系统：联动控制方式，压力开关的动作信号作为
触发信号，直接控制启动喷淋消防泵，不受消防联动
控制器处于自动或手动状态影响；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其他系统控制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16-2013) 
预作用系统：联动控制方式，由同
一报警区域内两只及以上独立的感
烟火灾探测器或一只感烟火灾探测
器与一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报警
信号，作为预作用阀组开启的联动
触发信号。由消防联动控制器控制
预作用阀组的开启，使系统转变为
湿式系统；当系统设有快速排气装
置时，应联动控制排气阀前的电动
阀的开启。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其他系统控制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预作用系统：

手动控制方式，将喷淋消防泵控制箱（柜）的启
动和停止按钮、预作用阀组和快速排气阀入口前的电
动阀的启动和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
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直
接手动控制喷淋消防泵的启动、停止及预作用阀组和
电动阀的开启；

水流指示器、信号阀、压力开关、喷淋消防泵的
启动和停止的动作信号，有压气体管道气压状态信号
和快速排气阀入口前电动阀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
联动控制器。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其他系统控制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
范》(GB50116-2013) 
雨淋系统：

联动控制方式，由同一
报警区域内两只及以上独立
的感烟火灾探测器或一只感
烟火灾探测器与一只手动火
灾报警按钮的报警信号，作
为雨淋阀组开启的联动触发
信号。由消防联动控制器控
制雨淋阀组的开启；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其他系统控制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雨淋系统：

手动控制方式，将雨淋消防泵控制箱（柜）的启
动和停止按钮、雨淋阀组的启动和停止按钮，用专用
线路直接连接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
器的手动控制盘，直接手动控制雨淋消防泵的启动、
停止及雨淋阀组的开启；

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雨淋阀组、雨淋消防泵
的启动和停止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其他系统控制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自动控制的水幕系统：

联动控制方式，当自动控制的水幕系统用于防火卷
帘的保护时，应由防火卷帘下落到楼板面的动作信号与
本报警区域内任一火灾探测器或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报
警信号作为水幕阀组启动的联动触发信号，由消防联动
控制器联动控制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的启动；

仅用水幕系统作为防火分隔时，应由该报警区域内
两只独立的感温火灾探测器的火灾报警信号作为水幕阀
组启动的联动触发信号，由消防联动控制器联动控制水
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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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系统控制要求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自动控制的水幕系统：

手动控制方式，应将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和消防
泵控制箱（柜）的启动、停止按钮用专用线路直接连接
至设置在消防控制室内的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手动控制盘，
直接手动控制消防泵的启动、停止及水幕系统相关控制
阀组的开启；

压力开关、水幕系统相关控制阀组和消防泵的启动、
停止的动作信号应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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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系统控制要求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11.0.3 雨
淋阀的自动控制方式，可采用电动、液(水)动
或气动。

5.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